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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是“财产”or“家人”？涉宠物纠纷中价值认定的

法律困境
常程 贾志敏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010000；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养宠家庭数量持续增长，涉宠物纠纷日益增多，其中宠物在法律上的价值认定成为核心难题。

目前，法律将宠物明确界定为“财产”，但其在情感上被视为“家人”，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多重困境：

一是市场价值认定局限，普通宠物难以获得合理估价；二是特殊费用（如医疗费、饲养费）赔偿边界模糊，法院

多不予全额支持；三是繁殖、参赛等特殊用途宠物价值认定要求高，证据不足难以获赔；四是情感价值和精神损

害认定严格，仅极少数案例支持精神抚慰金；五是裁判尺度不统一，缺乏具体法律细则导致判决差异大。

为应对上述困境，建议宠物主人注重预防，保留购买凭证、合同等关键证据；纠纷发生时理性维权，依托专业评

估并合理设定诉求。当前司法实践虽偶现对情感价值的认可，但仍需立法完善，建立明确的宠物价值评估体系并

在严格条件下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以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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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宠物市场消费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

城镇养宠家庭的规模已经达到 12411 万户，并且呈持续

上升的趋势。宠物越来越多，围绕宠物产生的矛盾也层

出不穷，其中还包含了很多恶意伤害、虐待甚至毒杀宠

物的案件。它们在主人心中是“无价的家人”，然而，

在法律的天平上，它们却被视为“有价的财产”。这种

情感与法律的认知鸿沟，在纠纷索赔时尤为凸显。宠物

价值究竟如何认定？这成了涉宠物案件中最核心也最

棘手的法律困境。

本文基于现有司法判例，多维度探析全国法院对涉

宠物纠纷案件赔偿范围的裁判倾向，旨在为宠物主人在

维权实践及纠纷预防中提供实务参考。

1 法律定性的困难——宠物身份的“双重性”

1.1 法律明文规定：财产属性是基石

宠物在法律上本质上仍属于财产的范畴，宠物的主

人对宠物享有的是财产的所有权。

1.2 社会情感现实：难以忽视的“家人”属性

现代社会，宠物作为伴侣动物，承载着主人深厚的

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远超过一般财产的意义。但是这

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情感需求，与依靠冰冷数字的“财

产”定性形成强烈反差。

2 价值认定的困难——司法实践中的多维困境

困境一：“市场价值”的局限性

通过检索的众多判例中最常用的依据是宠物的市

场交易价格（购买价格、品种、品相、年龄等）。

豫民申 3103 号：原告提供了宠物买卖合同、收据

以证明丢失的宠物犬价值为 15000 元，因其主张的价值

明显超过一般的市场行情，也未举证证明该宠物犬为名

贵犬种，故生效判决酌情判令被告宠物医院赔偿损失 7

000 元并无不当。

（2024）粤 0308民初 3039 号：关于原告主张的泰

迪狗本身价值，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实际购

买价值，本院综合市场行情和被告认可价值范围，酌定

被告向原告赔偿泰迪狗本身价值2000 元。

（2024）云 23民终 1394 号：本案中，虽然原告提

交的《宠物购买协议书》约定其向其购买宠物犬金额为

10600 元，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被告购买宠

物犬微信支付 600元，不能证明向第三人微信转账的 1

0000元也系其购买宠物犬支出的费用，其在二审庭审中

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

无法核实真实性，且无相应证据印证案涉宠物犬交易过

程中存在代付款和代收款的事实，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

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

认定原告购买宠物犬支出600 元并无不当。

但有价无市或估价困难的普通串串、老年宠物、非

市场流通的特殊宠物，其市场价值往往难以确定甚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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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仅能获得较低金额的赔偿。

困境二：特殊费用的赔偿边界

对于平日的饲养费、为救治宠物花费的高额医疗费

等，法院很少会支持赔偿，就算支持也不能全额获赔。

（2017）赣 1102 民初 2604 号：综上，案涉交通事

故受伤的宠物狗“闹闹”的救治价值不能以该种狗的市

场价值为衡量标准，而是体现在与主人的情感价值和精

神价值上，更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上。所以，本院对原

告救治宠物狗的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

（2021）渝 03 民终 362 号至于吴婵主张的饲养的

宠物费用，分为必要支出(如食物、医疗费)与非必要支

出(服装、玩具等)，非必要支出非饲养所必须，本案不

予讨论；对于饲养的必要支出，作为维系宠物存活的费

用，已物化在宠物本身的价款内，吴婵在主张宠物价款

损失的同时主张饲养的必要支出损失，于法无据，故一

审判决驳回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云 23民终 1394 号：关于原告主张的饲养费，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

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

计算。”的规定，案涉宠物犬的饲养费不属财产损害赔

偿的范围，原告请求被告医院赔偿其该项费用缺乏法律

依据。

且对于此类费用侵权方/违约方常以“费用过高”、

“超出必要范围”、“宠物本身价值不高”为由抗辩。法

院需审查费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根据过错程度、

宠物本身价值、市场通常标准等进行酌定扣减。

困境三：繁殖、参赛等特殊用途宠物价值的认定

对于有明确血统、用于繁殖或参加比赛的宠物，其

价值可能远超普通市场价（种用价值、预期收益、获奖

荣誉附加值），需要有更高价值的考量。

（2020）桂 0702 民初 2153 号：关于原告的损失问

题，根据双方提供的关于法国斗牛犬网上销售价格来看，

约一千多元至两万多元不等，犬的血统因素系决定价格

高低的因素之一，原告主张该法国斗牛犬系其朋友花费

45000 元所购买，但原告提供《纯血犬血统证书》所记

载的法国斗牛犬的年龄与原告在治疗时签订的《宠物手

术、麻醉同意书》上记载的年龄不一致，并且购买的该

犬时的卖方与《纯血犬血统证书》登记的主人也不一致，

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两人之间的关联性，故本

院不予认定原告送往被告治疗的法国斗牛犬系花 45000

元所购买的犬只，原告请求被告赔偿45000元于法无据，

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只能认定该犬是不带纯正血统的普

通犬种，按照双方所提供的网络平台关于法国斗牛犬的

价格，本院酌情支持 4000 元。

（2020）苏 0583 民初 14984 号：本院认为，特定

宠物经专业培训获得特殊技能后的市场价值一般高于

普通宠物，宠物主人因此将额外支出的培训开销以及宠

物的附增价值计入财产损失的主张可予适当考虑；本案

中，被告对宠物的技能价值提出了异议，在没有证据证

明涉案宠物有专门的技能证书，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为

训练宠物支出了培训费用的情况下，协会认定宠物猫

“经培训会 6项技能”依据不足，其将训练成本和技能

因素计入财产价值的评估结论缺乏客观性、合理性，因

此，本院对此项评估因素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参照《评

估结论书》其他项因素的评估结论，结合审理期间走访

昆山市场了解同等品种猫咪的市场价值，综合本案宠物

猫的实际饲养情况后，酌情确定涉案宠物猫的财产价值

为 6000 元，被告对此应予赔偿。

对于此类证明要求高，主张此类价值，需要提供强

有力的证据（血统证书、过往参赛获奖记录、配种协议、

市场同类交易价格等），且预期收益的赔偿往往难以获

得完全支持。

困境四：“情感价值/精神损害”的认定壁垒

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有严格限制（《民法典》

第 1183 条第 1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单纯

财产损失（即使是宠物）通常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2021）浙 11民终 1400 号：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

问题，上诉人自述饲养了宠物犬十余年，与之存在深厚

感情，事故造成宠物犬死亡必然产生悲痛心情，也对上

诉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但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限定于

损害他人人格权益，宠物犬属财产范畴，并不具有人格

利益，因财产权益的灭失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严格

的限制，必须为具有人格意义上的特定纪念物，其本质

是人通过特定的物品对人表达感情，故上诉人虽遭受了

精神损害但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

持。

（2022）粤 19民终 2022 号：因宠物死亡而支持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做法已被司法实践肯定，一审判决根据

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8000 元不违反法

律规定，且合情合理。李巧玲、谢孝谦提交证据证明其

实际支出了丧葬火化费 1200 元，也应由邱嘉怡予以赔

偿。

（2024）青 01民终 1969 号：本案中现无证据证明

被告实施了虐猫的侵权行为，故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

精神损害赔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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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沪 0116 民初 4960 号：对于原告主张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涉案猫属于对其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主张赔偿精神抚慰金 5,

000 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故意和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原告购买并养育该宠

物猫已逾三年，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多有出现，对该宠物

猫投入了特殊的情感，已具有了一定的人身意义、特定

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案涉宠物猫被被告用铁棒敲死并丢

入垃圾桶的突发情况下，原告也提供证据初步证明涉案

宠物猫死亡后，其精神上出现重度抑郁症状、轻度焦虑

症状，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结合案涉宠物猫饲养时间、

来源、原告对其的珍惜程度等因素，酌定精神抚慰金 2,

000 元。

对于实践中如何量化“情感价值”缺乏客观标准，

法院普遍持谨慎态度。极少数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

案例，门槛极高，证明困难。而 2001 年 3月 10日开始

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

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损毁，物品

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处理”。虽然杨立新教授对此评

价为，该司法解释所述的其他人格利益概念具有开放性，

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内涵所具有的法律道

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性质，使得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全面的、广泛的，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水平、实现了对人格利益最全面的保护。但是该条司

法解释仍然没有清楚的限定这类物品的范围，判断标准

比较模糊，对于某些物品是否为所内涵的物品在法律实

务中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宠物就是其中之一。

困境五：司法裁判尺度不一

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甚至同一地区层级不

同的法官，对上述困境的理解和处理都会存在差异。现

行法律对宠物价值认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导致

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大，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 对于以上所述的涉宠物类纠纷困境中的应对

之策

3.1 预防为先：降低纠纷风险

留存关键证据：购买凭证、血统证书、免疫证明、

日常照片视频（可证明饲养状态和情感投入）。

明确合同约定：涉及寄养、运输、医疗、配种等服

务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宠物价值、赔偿责任范

围（尤其是高价值宠物）。考虑购买宠物相关保险。

3.2 纠纷发生时：理性维权，注重证据

及时固定证据：事故现场照片或视频、报警记录、

目击证人、医疗诊断及费用票据、专业机构的价值评估

报告（如适用）等。

明确诉求，合理预期：了解法律对“财产损失”赔

偿的基本原则，对“情感价值”获赔的可能性有清醒认

识，设定相对合理的索赔目标。

专业评估：对于高价值或特殊用途宠物，考虑寻求

专业评估机构出具价值报告（虽非法院必须采纳，但可

作为重要参考）。

医疗费合理性：保留宠物医院诊断及治疗必要性的

证明，避免过度医疗。

诚然，现行法律框架下，宠物仍被归类为“特殊财

产”，其情感价值的充分认定尚存障碍。然而，在检索

的大量司法裁判中已透露出缕缕温情——部分判决开

始考量宠物对主人的独特意义，或在特定情形下对高昂

合理救治费用的支持，无不体现着法律对生命尊严与社

会情感的回应。这无疑是法治进步的温暖曙光。

但个案的光芒难以普照。在宠物角色日益重要的今

天，我们迫切期待立法的完善：建立完善明确的宠物价

值评估体系，探索在严格条件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

支持，为这类“特殊财产”背后的深厚情感提供更周全

的法律保障。作为一个律师，同时也是毛孩子的家长，

我相信当冰冷的法条注入对生命的敬畏与理解，方能真

正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和谐共生，推动涉宠物行业走向更

规范、更富人文关怀的未来。这不仅是法律人的期盼，

更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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